新安街道婚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采购合同变更征求意见
	根据《宝安区政府采购合同备案管理工作规程》《宝安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合同备案的通知》有关规定，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拟对新安街道婚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采购合同部分条款进行变更，现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大众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新安街道婚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采购合同
合同金额（万元）：77.49万元 中标供应商：深圳市宝安区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

	变更内容描述：新安街道拟对婚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采购合同进行变更。变更内容具体如下：
一、变更工作质量要求。将原合同“工作质量要求中的个案数每个季度200个以上（含200个），咨询数每个季度430次以上（含430次），活动类每个季度40场以上（含40场）”变更为“个案数每个季度170个以上（含170个），咨询数每个季度370次以上（含370次），活动类每个季度34场以上（含34场）”；
二、变更人员数量。婚姻家庭教育指导社工由7名变更为6名；
三、变更合同金额。将原合同金额774900元/年变更为“从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10月15日费用按664200元/年折算”。

	变更的理由及相关说明：新安街道办事处经与深圳市宝安区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友好协商，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变更合同条款部分内容，拟对合同中派驻人员数量、工作质量要求、服务费用等事项进行调整，拟对新安街道婚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采购合同重新签订新一期合同。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期限：从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4月9日（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29区宝民一路202-8号
联系电话：0755-23496190
合同备案机构：宝安区财政局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2 区湖滨东路 31 号  联系电话：0755-27782127

	备注：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之日止以实名书面方式（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将意见反馈至采购人和宝安区财政局。



